各市、县、区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国务院关于印发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的通知》（国发〔2013〕10号）精神，进一步加强我省计量基础建设，提高计量技术水平，强化计量监管能力，结合我省实际，现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一）指导思想。
    围绕计量基础建设、法制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统筹规划全省计量基标准和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发展，加强基础前沿和应用型专业计量测试技术研究，完善我省及西北大区量传溯源体系，提升计量监管和诚信计量水平。
    （二）工作目标。
    科学计量：到2020年，新建计量标准190项，实现省内和西北大区量传溯源体系覆盖率分别达到95%和85%以上。争取建立2-3项国家计量基准，5-8个国家计量器具型式评价实验室，完成120-150项国家级和省级科研任务，国家一、二级标准物质数量增加100%。
    法制计量：到2020年，完成《陕西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等地方计量法规、规章的制修订工作。完成地方计量技术法规制修订80项。引导10000家服务业单位诚信计量自我承诺，创建3000家诚信计量服务单位。
    民生计量：到2020年，全省贸易结算、安全防护、医疗卫生、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司法鉴定、环境监测等方面在用强检计量器具受检率达到95%以上。实现依法设置计量技术机构对民用四表（水表、电表、燃气表、热量表）强制检定的全面覆盖。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和商品过度包装平均抽查合格率达到90%以上。
    能源计量：到2020年，全省年综合能耗3000吨标煤以上用能单位能源资源计量器具配备率达到100%，受检率达到100%。全省综合能耗5000吨标煤以上用能单位实现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实时在线采集。搭建全省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公共平台。
    工业计量：到2020年，建立符合装备制造、能源化工等行业特点的计量测试服务平台。研究建立在线、动态和智能仪器等过程控制测量仪器的量值溯源技术和方法，实现计量活动贯穿企业生产全过程。推动省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开展测量管理体系认证。
    二、加强计量科技基础研究
    （一）加强计量科学技术和标准体系研究。
    研发新建一批我省和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国家计量工作基标准。重点新建天然气实流气体计量标准。开展高准确度燃气热值、甲醇汽油应用涉及公共安全的性能指标、多孔材料导热系数等计量测试方法的基础研究，加强大尺寸测量量值和新型照明产品光学量值等溯源体系基础研究。
    （二）加强实用型、新型和专用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开展煤炭等大宗散装物料贸易结算用计量仪器、天然气输送系统在用计量仪器、固定污染源排放监测系统（CEMS）、环境空气中颗粒污染物（TSP、PM10、PM2.5）自动监测仪器、水污染源排放系统在线自动监测仪器、工业自动化系统在线计量器具等现场检定校准方法，农业精良灌溉和农田膜下滴灌智能节水控制技术、长度和质量计量标准自动检定系统、数字陕西及陕西连续运行基准站系统建设、高速铁路、城市轨道运行安全及铁路物联网、互联网等远程测试和在线测量量传溯源等计量测试技术研究。
    （三）加强标准物质研究和研制。
    研究制定标准物质发展规划。开展标准物质、快速检测试剂及快速检测设备研究。重点加强标准物质定值、分离纯化、制备、保证等相关技术和方法研究，开展乳制品冰点、水中余氯、水中氯离子、血液电解质、血气、组织生物材料以及水质浊度、水质氨氮、水质COD、糖度等标准物质研制。
    （四）推进计量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
    推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加强“检、学、研”项目合作，重点开展激光雷达测量空气中碳含量校准方法、石油钻杆加厚端参数测量仪研制、苯硫酚快速检测方法及快速检测试剂制备等课题研究，促进计量科研成果转化和有效应用。
    （五） 参加计量比对。
    每年参加10-15项国家计量比对，力争我省作为主导实验室参加的国家比对项目达到2-5项。每年组织3-5个项目开展省内计量比对。组织开展大区间的计量比对，保证西北大区量值准确可靠。
    三、加强计量服务与保障能力建设
    （一）强化计量科技基础设施。
    加大完成省级计量技术机构实验室基地建设力度，提升西北大区和省级计量标准能力。完善市级和县级计量技术机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计量检定实验条件建设，重点满足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安全、医疗安全、贸易结算、节能减排、环境保护等领域强制检定需要。
    （二）完善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平台。
    以西北最高计量基标准和陕西省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为主体，按照“整合、集成、共享、提升”原则建立陕西省计量科技基础服务平台。建设计量基标准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大型多参数计量科学仪器、设备共享平台。建设科技文献数据、计量科研数据和科研成果数据共享平台。
    （三）构建产业计量测试服务体系。
    围绕我省主导产业计量需求，建设国家级和省级产业计量测试中心。研究具有产业特点的量值传递技术和关键领域关键参数的测量、测试技术，开发产业专用测量、测试装备和服务产品全寿命周期的计量技术，构建产业发展计量测试服务体系。加快国家型式评价实验室建设，满足重点管理计量器具型式评价要求。
    （四）构建区域计量发展支撑体系。
    整合省内现有计量技术能力，结合区域规划定位，依托省级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完善量传溯源体系。根据西部地区战略发展定位，重点提高服务能源资源和重大工程建设的技术支撑能力，建立区域计量发展支撑体系。
    （五）完善能源资源计量服务体系。
    加快国家城市能源计量中心（陕西）建设步伐，完善市、县城市能源服务体系，搭建全省能源资源计量数据共享、检测技术服务、技术研究、检测人才培养等平台。建立煤、油、水、电、气等主要能源及能耗工质的计量数据采集系统。
    （六）强化企业计量检测和管理体系。
    引导企业合理配置计量检测仪器和设备，鼓励企业参与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和科研院所间的协作，推动企业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引导大中型企业和重点用能单位按照《计量管理体系测量过程和测量设备的要求》(GB/T19022-2003)，建立测量管理体系。
    四、加强计量监督管理
    （一）加强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和管理。
    加快各级计量技术机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提高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建设水平。建立标准物质研究、定值、注册和管理制度，构建和完善标准物质溯源体系。加大计量标准的复核检查、审批监管。
    （二）完善计量法规体系建设。
    组织修订《陕西省计量监督管理条例》，制定《陕西省能源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陕西省定量包装商品市场准入规定》和《陕西省计量检定校准数据管理办法》。组织制修订地方计量检定规程和校准规范。
    （三）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
    加快建立健全诚信计量分类监管、诚信计量信用信息收集和发布、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计量失信“黑名单”等制度。在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领域，建立以经营者自律为主、政府部门推动为辅、社会各界参与监督的三位一体诚信计量机制。
    （四）强化民生计量监管。
    加强对重点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实施“计量惠民生，诚信促和谐”工程。逐步在镇（乡、街道）、村（社区）医疗卫生等单位实施计量器具免费强制检定制度。强化对贸易结算用的民用四表监管，确保误差体现公平公正原则（批量误差之和不得大于零）。
    （五）强化能源资源计量监管。
    开展对重点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及检定、校准和能耗数据利用情况的专项监督检查，引导用能单位合理配备和正确使用能源计量器具，加强对能源资源计量数据的采集、分析、使用和管理。加强供热计量器具生产、销售、维修、检定、使用环节的计量监管。
    （六）突出安全计量监管。
    加强重点行业安全用计量器具的强制检定，督促使用单位建立和完善安全用计量器具的管理制度，按要求配备经检定合格的计量器具。重点做好矿用粉尘浓度仪、可燃气体报警器、呼出气体酒精含量检测仪、个人辐射剂量率仪等计量器具的监管。
    （七）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违规行为。
    建立健全对重大计量违法案件的快速反应和执法联动机制。加大计量器具制造环节监管，加大市场抽查力度和覆盖面，严厉查处制造带有作弊功能的计量器具、能效虚标和商品过度包装行为。完善投诉制度，提高投诉处理效率。
    五、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省政府将及时研究、协调解决计量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适时制定促进计量发展的政策措施。各地、各相关部门和单位要结合实际，科学规划，加强与年度工作计划与规划的衔接，提出具体实施意见，并于每年11月底前将下年度计量工作计划报省质监局备案。
    （二）部门任务分工。
    质监部门负责牵头组织计量发展规划的实施，统筹本行政区域内计量技术基础建设；发展改革部门负责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产业节能计量测试能力建设；科技部门负责计量科研项目立项和科研成果推广；工业和信息化部门负责工业信息化产业发展所需计量基础设施建设；公安、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安防产品、雷达测速设施及公路超限超载、集中收费等所需计量技术基础设施建设；环境保护部门负责加强和完善用于污染物及废弃排放物检测所需计量技术能力建设；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建筑节能计量检测基础设施建设的监管；水利部门负责水资源节约利用计量基础设施建设；农业部门负责农产品安全计量检测技术能力建设；卫生计生部门负责督促指导医疗卫生机构配合做好计量检测；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负责食品药械安全计量检测技术能力建设。政府其他各相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系统内计量检测基础建设。
    （三）加大投入力度。
    各地要重视法定计量技术机构基础建设，增加对公益性计量技术机构的投入，对集贸市场在用衡器、镇（乡、街道）和村（社区）公益性医疗卫生机构常规医疗计量器具、民用四表免费检定和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监督抽查所需经费逐步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发展改革、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等部门要对城市能源资源计量中心、产业计量测试中心建设给予政策和资金倾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对计量人才队伍建设给予扶持。物价部门要制定促进计量工作发展的合理价费政策。
    （四） 加强队伍建设。
    加大学科带头人和青年科技英才培养，重视引进优秀人才，支持高校设置专业计量研究机构和学科，鼓励计量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认证，建设高层次、专业化计量人才队伍。加强计量文化建设，构建“度万物、量天地、衡公平”的计量文化体系。
    （五）强化评估考核。
    各地、各相关部门要建立落实国务院《计量发展规划（2013-2020年）》和本实施意见的工作责任制，按照职责分工，进行检查考核。
